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作为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以

下相关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2015年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合理可行，充分考虑了股东

利益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符合《公司章程》、《分红管理制度》和《股东回报规

划（2015-2017）》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较好地实现股东回报与公司发展的

合理平衡，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根据利润分配情况对公司章

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符合有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预案提请公司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其在

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公

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我

们一致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的

审计机构。 

 

三、关于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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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公司非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经审阅，我们认为《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

作的实际情况。 

 

四、关于2016年度为公司子公司、参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独立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参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额度提供担保，有助于其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于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公司对其的经营决策及财务状况具有控制力，公司为此提供担保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造成影响；对于非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仅按照持

股比例提供担保，并要求被担保对象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或为公司提供

反担保，公司为此提供的担保公平、对等，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已事前将本此担保事项相关材料提供给独立董事审阅，并获得到

了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对该担保事项进行审议表

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参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融

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五、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与关联企业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经营业务所需，交易价格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有利于

公司业务的发展，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已事前将本此关联交易事项相关材料提供给独立董事审阅，并获

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 2015 年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费益昭先生的教育背景及工作履历，我们认为其具备履行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责所必须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及相关素质与工作经验，未发现

其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不得任职的情形和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费益昭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本次董事

会秘书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聘任费益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七、关于公司 2015年度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公司对 2015年度的关联交易已进行了充分披露，公司2015年度的关联交易

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严格执行《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

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并在关联方回避的情况下表决通过，没有损害

到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八、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

见 

经审核，2015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15年12月31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九、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的情况。 

2、公司对外担保对象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

或非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之间不存在相互担保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具体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广物供应链 
2015 年 02 月

17 日 
20,000 

2015 年 05 月

19 日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是 是 

广物供应链 
2015 年 02 月

17 日 
4,800 

2015 年 06 月

29 日 
570.29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广物供应链 
2015 年 02 月

17 日 
8,000 

2015 年 07 月

23 日 
3,040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广物供应链 
2015 年 02 月

17 日 
15,000 

2015 年 10 月

16 日 
3,077.24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广物供应链 
2015 年 02 月

17 日 
3,000 

2015 年 06 月

03 日 
1,514.3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前海启航及其子

公司 

2015 年 03 月

12 日 
25,000 

2015 年 03 月

01 日 
2,553.89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

合计（A1） 
75,80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A2） 
10,755.7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

度合计（A3） 
75,80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

额合计（A4） 
10,755.72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上海合冠 
2014 年 03 月

29 日 
5,000 

2014 年 04 月

03 日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是 是 

上海合冠 
2014 年 03 月

29 日 
6,000 

2014 年 04 月

09 日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是 是 

上海合冠 
2014 年 04 月

23 日 
12,000 

2014 年 04 月

28 日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是 是 

上海合冠 
2015 年 02 月

17 日 
7,000 

2015 年 01 月

26 日 
4,062.74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上海合冠 
2015 年 02 月

17 日 
6,500 

2015 年 03 月

04 日 
1,226.61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上海合冠 
2015 年 03 月

12 日 
12,000 

2015 年 06 月

01 日 
11,961.07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飞马香港 2014 年 09 月 194,700 2014 年 03 月  连带责任保 1 年 是 是 



 

 

17 日 28 日 证 

飞马香港 
2014 年 09 月

17 日 
50,000 

2014 年 05 月

19 日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是 是 

飞马香港 
2015 年 03 月

12 日 
50,000 

2015 年 12 月

14 日 
6,000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飞马香港 
2015 年 03 月

12 日 
12,980 

2015 年 12 月

08 日 
6,490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恺恩资源 
2015 年 03 月

12 日 
9,735 

2015 年 07 月

28 日 
3,248.25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恺恩资源 
2015 年 03 月

12 日 
32,450 

2015 年 08 月

04 日 
1,354.46 

连带责任保

证 
1 年 否 是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合计（B1） 
130,655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B2） 
62,405.63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

保额度合计（B3） 
223,135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

保余额合计（B4） 
34,343.13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C1） 
206,455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

合计（A2+B2+C2） 
73,161.35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

计（A3+B3+C3） 
298,935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

计（A4+B4+C4） 
45,098.85 

其中： 

对未到期担保，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的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提供上述担保的目的是为满足各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参股子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能够控制担保对象

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或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并采取了必要措施，公司为此提供

担保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造成影响。 

③公司无逾期担保，没有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等。 

④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严格执

行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程序，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如实提供了公

司全部对外担保事项，信息披露准确、完整，担保风险已充分揭示。 



 

 

公司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没有明显迹象表

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存在与“证监发[2003]56 号”文、“证

监发[2005]120号”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相违背的情

形，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

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署： 

 

 

 

                                                                     

王国文                     张革初                   晏金发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